

销售协议






甲方（供应商）：陕西润佰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采购商）：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订地址：西安市【 高陵区泾河工业园     】
签订时间：    2021年  6月 1 日


                                                                                          





销售协议                                         
                                                     合同编号：【       2021-6-1 】
  甲    方（卖方）：陕西润佰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与锦业路交界东北角旺都国际大厦A座1206室              
邮    编：710065                                    
电话（传真）：029-81029953
邮   箱：
乙   方（买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地：西安市高陵区泾河工业园泾高南路820号
邮    编：
电话（传真）：19929031389
邮   箱：luorangping@bjghrc.com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谨就【劳保、五金、工具、耗材等       】买卖事宜，经充分协商一致并订立本合同。
1、以甲方每批次的实际销货清单为准，内容包括货物的品名、型号、数量及单位、单价，清单必须有乙方授权人的签字方可生效，合同总价等。
2、付款方式
本合同签订后，甲方按乙方要求进行供货，每月初开上个月供货的材料发票，乙方收到甲方发票1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货款。
2.2甲方开户行及账号
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转账账户：
单位名称：陕西润佰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区支行 
账  号：3700024209200152854
2.3结算票据：甲方收到乙方货款后，如双方约定货款为含税价，甲方向乙方开具对应增值税普通发票。
2.4 乙方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610132MA6U02NH6X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西安高陵区泾渭路车城支行
开户账号：26170201040003269
单位电话：
3  产品运输及计量
3.1 数量计量方式：双方签署的销售清单、合同为结算依据。
3.2 交货方式：
   单次采购超过500元，且配送运距10公里内，免费配送；
 配送运距超过10公里的，运费另计。
3.3 乙方应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以邮件/电子采购单/微信方式通知甲方需货计划，以便甲方备货。否则，甲方不保证能够按照乙方的要求供货。若交货时间变更，书面通知至少提前2天发出，若由此产生的货物滞留等问题，则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4  品质及检验
4.1 甲方应确保向乙方提供的货物符合质量标准。
4.2 双方在交接货物时，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及数量进行检验，签署交接单后，乙方承担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4.3 乙方在使用货物期间，因人员操作导致人身伤亡等事故发生的，乙方承担责任，与甲方无关。
4.4 乙方要求提前交货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提前交货产生的费用。
5  双方其他约定: 
5.1 甲方指定联系人：【  艾广峰    】，联系电话：【   15353463921   】
乙方指定联系人：【 罗让平     】，联系电话：【19929031389      】
上述两人所签订的销货清单、合同、结算单、对账单等均视为甲、乙双方签订。
5.2 乙方在付清货物款项前，货物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付清款项后，货物所有权归乙方。
5.3 因乙方原因自销售之日起1个月内退换货的，如不影响甲方二次销售（包括但不限于包装完好无损、零配件齐全、未使用等）的，可按退换货当日价格作为参考（涨价的按原价、降价的按新价格）办理退货手续；如影响甲方二次销售的，甲方有权收取货品价格的50%作为损耗费用;如因乙方致货物不能使用或者收货超过1个月，甲方不接受无故退换货。
5.4 特殊产品（包括不限于油漆、涂料、结构胶及其他胶类产品、电线电缆、焊条等相关波动性产品，且包装完整未拆封）自销售之日起30天内可以退换货， 按退换货之日价格（涨价的按原价、降价的按新价格）办理退货手续。定制尺寸等参数类，除质量问题不接受退换。
5.5 乙方在使用本合同产品时，若需甲方提供技术服务，则双方另行签订技术服务协议。
5.6 若甲方供货后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付货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所有款项付清。甲方可解除合同，且有权收回货物，乙方已支付的货款视为货物的使用费，如已支付货款不足的，甲方可按该货物的市场租金要求乙方按实际使用时间补足。
5.7若因任何一方违约引发的诉讼，守约方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聘请律师所支付的律师费、财产保全支付的担保费保全费、因诉讼需要所支付的差旅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
5.8 本合同项下，双方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开票信息、收付款账号等任何信息变更的，应在变更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如因通知不及时，所导致的一切责任由变更方承担。
6  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6.1 本合同的订立、履行、效力、解释，以及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任何争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无规定的，参照国内一般商业惯例。
6.2 双方就本合同发生任何争议，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一方已向另一方送达要求开始协商的书面通知后三十日（30日）内仍未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则该争议通过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6.3 解决争议期间，双方须继续执行本合同除争议之外的其它条款。
6.4 本合同在任何条件下的中止或终止，不影响解决争议和承担违约责任条款的履行。
6.5 本合同的条款个别或部分被有权机关确认为无效，不影响其它条款的继续有效。
6.6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通知都必须按照本合同中的地址，以书面信函或者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如采用书面信函形式，应使用挂号信或者具有良好信誉的特快专递送达，接受方签收挂号信或特快专递的时间（以邮局或快递公司系统记录为准）为通知送达时间；如使用传真方式，传真到达接受方指定传真系统的时间为通知送达时间；如使用电子邮件方式，电子邮件到达接受方指定电子邮箱的时间为通知送达时间。如果因接受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接受方拒收书面信函、接受方传真机关闭或故障、接受方电子邮箱地址不存在或者邮箱已满或者设置拒收等）导致通知发送失败，视为通知已经送达（发送方侧载明的书面信函寄出时间或者传真发送时间或者电子邮件发送时间视为通知送达时间），同时该地址作为法院/仲裁机构送达地址。
7  不可抗力
7.1 若发生由于火灾、水灾、台风、地震；政府行为、民乱等妨碍本合同任何一方履行合同义务的不可抗力事件，或双方一致同意的其他情况，则履行义务的时间应予以延长，延长时间等于该不可抗力事件产生影响的时间。但对在本合同项下就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前已提供的服务，其相对方的支付义务不应有任何延误。
7.2 受阻方应对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和终止提供有权机构出据之证据并尽快告知另一方，并由其认可。
8  合同终止的条件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中止或终止本合同的履行：
8.1 一方实质性地违反本合同 ，而且该违约行为在另一方书面通知违约方后十天
内并未予以纠正的。
8.2 乙方支付货款逾期超过30日的，
8.3不可抗力事件持续超过六个月。
9   其它条款
9.1 本合同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
9.2 本合同唯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书面文件，方可修改或修订。
9.3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另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4 本合同签署正本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文字无异，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9.5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 （覆印）：                      乙方（覆印）：

甲方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署）：   乙方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署）：                                     

业务联系电话：  15353463921                    业务联系电话 ：19929031389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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